
 1 

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2018－047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 9月 20日以书面、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8年 9月 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13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

会董事认真研究，一致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决定使用自有阶段性闲置资金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理财产品（不含关

联交易）等，理财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8 亿元，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此理财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依据《公司章程》和《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购买理财产

品的权限、审批流程，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议案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投资和资金安

全性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

使用效益，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状况均无负面影响，

符合公司利益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上述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需要，增加经营范围，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十三条“经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国内一般贸易；保健食品

销售（限分公司经营）；食品现场加工；食品、副食品、劳保用品、商业物资经销（专

项商品按规定）；书刊音像制品、金银饰品、中西药、粮油零售；金饰品、服装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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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农副产品收购；仓储；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经销本系统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木屑收购加工；出租柜台；展览策划；互联网上网服务；移动电话机销售；婚庆

礼仪服务；房屋出租、场地出租、物业管理；电子游戏、餐饮、广告业务经营（限分

公司经营）；国际民用航空旅客和货物运输销售代理（含港、澳、台航线；危险品除

外）；普通货运（限分公司经营）；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凭许可证经营）；废旧家

电回收与销售（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限分公司

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预包装食品、酒类商品***；教育信息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现更改为“经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国内一般贸易；保健食品销售（限

分公司经营）；食品现场加工；食品、副食品、劳保用品、商业物资经销（专项商品

按规定）；书刊音像制品、金银饰品、中西药、粮油零售；金饰品、服装裁剪加工；

农副产品收购；仓储；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经销本系统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木

屑收购加工；出租柜台；展览策划；互联网上网服务；移动电话机销售；婚庆礼仪服

务；房屋出租、场地出租、物业管理；电子游戏、餐饮、广告业务经营（限分公司经

营）；国际民用航空旅客和货物运输销售代理（含港、澳、台航线；危险品除外）；

普通货运（限分公司经营）；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凭许可证经营）；废旧家电回收

与销售（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限分公司经营）；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

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预包装食品、酒类商品***；教育信息咨询；停车场管理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表决结果：赞成 1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抚顺大商远方物流配送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物流”）

拟向中国银行抚顺分行申请 3000万元贷款，用于日常经营，公司决定对上述贷款提供

担保。 

抚顺物流成立于 2012 年 11月 19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持有其 90%

股权，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抚顺物流隶属于公司抚顺地区集团，是一家集批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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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物流配送、仓储等经营模式为一体的新兴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百货、家电、超市

三个业态的万余种商品。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3.76亿元，实现净利润为 250.98万元，

是公司抚顺超市集团的最大供货商。 

抚顺物流发展稳健，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和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本次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是在对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

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中国银行抚顺分行

申请的 3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行为。 

由于该控股孙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本次

对外担保事项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第二、三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公司决定于 2018年 10月 16日（星期二）在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号公

司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具体

事项详见《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18—050）。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